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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珠生态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订工程项目合同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合同类型及金额： 

建设项目工程总承包合同，投资估算约 40,000万元。 

 对上市公司当期业绩的影响：  

1、上述合同的签订有利于公司扩大经营规模，将对当期和未来业绩产生积

极影响，有利于提升公司的持续盈利能力。 

2、上述合同的履行不会对公司业务的独立性构成影响，不会因履行上述合

同而对上述合同当事人形成依赖。  

 特别风险提示： 

上述合同已对合同金额、生效条件、支付方式、履行期限等内容做出了明确

约定，合同各方也均有履约能力，但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如遇政策、市场环境等

不可预计因素的影响，可能会导致合同无法如期或全面履行。  

 

 一、合同标的和对方当事人情况  

（一）合同标的情况  

2019年 7月 19 日及 7月 25日，东珠生态环保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

司”）先后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和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发布了《关于项目预中

标公示的提示性公告》和《关于收到中标通知书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50、

2019-059）。 

近日，经公司所属联合体与绵阳中嫘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发包人”）友好协商，签署了《盐亭县产业基础设施承载能力提升项目（一期）



工程总承包（EPC）建设项目工程总承包合同》合同协议书，具体情况如下：  

1、工程名称：盐亭县产业基础设施承载能力提升项目（一期） 

2、工程地点：盐亭县境内 

3、投资估算：约 40,000万元 

4、工程内容：①新建经开区 50000㎡标准化厂房和 20000㎡职工周转房、

游客咨询中心、项目用地场平等内容（厂房视甲方招商情况逐步实施）； 

②新建经开区梓江左岸堤后道路（长 5310 米，宽 16米）、梓江右岸堤后道

路（长 1813米，宽 16 米），麻秧大桥至南岳村道路（长 2000米，宽 30 米），长

虹格润连接道（长 600 米，宽 9米）的道路工程、给排水工程、照明工程、电力

工程、交安工程、绿化工程、环卫设施等内容； 

③万安桥至民兴养老公寓敷设 DN400 中空壁塑钢缠绕乙烯污水管（HDPE）

及附属配套设施建设，长度约为 736米。民兴养老公寓至盐中城北校区外敷设

DN600 中空壁塑钢缠绕乙烯污水管（HDPE）及附属配套设施建设，长度约为 843 

米。北门生畜市场至弥江河口敷设 DN500 中空壁塑钢缠绕乙烯污水管及附属配

套设施建设等，长度约为 800米。儿童福利院南面（下游端）至民兴医院上游端

建重力式挡墙，长 230 米。民兴养老公寓上游端至万安桥建斜坡式河岸绿化，长

度约为 1040米。 

5、工程承包范围：本项目的勘察、设计、施工等全部内容；工程建设内容

视发包人招商情况实施，以发包人书面通知为准。  

6、计划工期：总工期 720 日历天，实际开工日期以监理工程师签发的开工

令为准 

（二）联合体对方概况及协议主要内容 

1、联合体对方概况 

重庆交通大学工程设计成立于 2002年，注册资本 2000万元人民币。公司经

营范围：公路行业（公路）专业甲级设计、水运行业（港口工程、航道工程）专

业甲级设计；市政行业（道路工程、桥梁工程）专业甲级设计；风景园林工程设

计专项乙级；建筑行业（建筑工程）乙级；市政行业（排水工程、给水工程）专

业乙级设计；工程勘察专业类（工程测量、岩土工程（勘察，设计，物探测试检

测监测））乙级；（公路、港口河海工程、市政公用工程（市政交通）、岩土工程、

水利工程）规划咨询、编制项目建议书、编制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项目申请报



告、资金申请报告、评估咨询、工程设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

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2、协议主要内容 

（1）东珠生态环保股份有限公司（某成员单位名称）为东珠生态环保股份

有限公司、重庆交通大学工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联合体名称）牵头人。 

（2）联合体牵头人合法代表联合体各成员负责本招标项目投标文件标识和

合同谈判活动，并代表联合体提交和接收相关的资料、信息及指示，并处理与之

有关的一切事务，负责合同实施阶段的主办、组织和协调工作。 

（3）联合体各成员将严格按照招标文件的各项要求，递交投标文件，履行

合同，并对外承担连带责任。 

（4）联合体各成员单位内部的职责分工如下：东珠生态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负责本项目的总体协调、收款以及施工阶段全过程的施工组织、资金筹措、施工

安全、工程质量保障等工作。重庆交通大学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负责本项目的地

质勘察、设计工作，以及地质勘查和设计阶段全过程的设计质量、设计安全、设

计进度保障等工作。 

（三）合同对方当事人情况： 

发包人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二、合同主要条款  

（一）合同价格和付款货币 

1、取费依据及基数：勘察费设计费和工程设计费均按《工程勘察设计收费

标准》（2002 年修订本）（计价格[2002]10 号）文计费方法为取费依据。勘察设

计费基数根据发包人验收通过后的实际勘察工程量计取，工程设计费基数根据以

财评建安工程费为计费额计取，建筑安装工程费基数以财评控制价为准。  

2、投资估算：约 40,000万元。 

3、付款货币：人民币。 

（二）违约责任  

发包人违约责任 

当发生下列情况时： 

（1）发包人未能履行相关条款的约定，未能按时提供真实、准确、齐全的



工艺技术和（或）建筑设计方案、项目基础资料和现场障碍资料； 

（2）发包人未能按相关条款的约定调整合同价格，未能按相关条款有关预

付款、工程进度款、竣工结算约定的款项类别、金额、承包人指定的账户和时间

支付相应款项； 

（3）发包人未能履行合同中约定的其它责任和义务。 

发包人应采取补救措施，并赔偿因上述违约行为给承包人造成的损失。因其

违约行为造成工程关键路径延误时，竣工日期顺延。发包人承担违约责任，并不

能减轻或免除合同中约定的应由发包人继续履行的其它责任和义务。 

承包人的违约责任 

当发生下列情况时： 

（1）承包人未能履行相关条款对其提供的工程物资进行检验的约定、施工

质量与检验的约定，未能修复缺陷；  

（2） 承包人经三次试验仍未能通过竣工试验、或经三次试验仍未能通过竣

工后试验，导致的工程任何主要部分或整个工程丧失了使用价值、生产价值、使

用利益； 

（3） 承包人未经发包人同意、或未经必要的许可、或适用法律不允许分包

的，将工程分包给他人；  

（4） 承包人未能履行合同约定的其他责任和义务。 

承包人应采取补救措施，并赔偿因上述违约行为给发包人造成的损失。承包

人承担违约责任，并不能减轻或免除合同中约定的由承包人继续履行的其它责任

和义务。 

（三）争议解决  

根据本合同或与本合同相关的事项所发生的任何索赔争议，合同双方首先应

通过友好协商解决。争议的一方，应以书面形式通知另一方，说明争议的内容、

细节及因由。在上述书面通知发出之日起的 30 日内，经友好协商后仍存争议时，

合同双方可提请双方一致同意的工程所在地有关单位或权威机构对此项争议进

行调解；在争议提交调解之日起 30 日内，双方仍存争议时，或合同任何一方不

同意调解的，按专用条款的约定通过仲裁或诉讼方式解决争议事顷。 

（四）生效条件 

在合同协议书中约定的合同生效条件满足之日生效。 



三、说明合同履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1、上述合同的签订有利于公司扩大经营规模，将对当期和未来业绩产生积

极影响，有利于提升公司的持续盈利能力。 

2、上述合同的履行不会对公司业务的独立性构成影响，不会因履行上述合

同而对上述合同当事人形成依赖。  

四、合同履行的风险分析  

上述合同已对合同金额、生效条件、支付方式、履行期限等内容做出了明确

约定，合同各方也均有履约能力，但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如遇政策、市场环境等

不可预计因素的影响，可能会导致合同无法如期或全面履行。 

 

特此公告。 

 

东珠生态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 9月 27日 


